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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

上 海 市 农 业 学 校 
 

 

沪农职院〔2023〕3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

业学校）纵向科研项目配套经费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为了鼓励学校教职工积极申报和承担纵向项目，更好地完成

高层次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，促进高水平成果产出，提升学校科

研水平和竞争力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了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

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纵向科研项目配套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学习、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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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特此通知 

 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

上海市农业学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10 日 

 
 
 
 
 
 
 
 
 
 



—3— 

 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 

纵向科研项目配套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鼓励学校教职工积极申报和承担纵向项目，更好

地完成高层次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，促进高水平成果产出，提升

学校科研水平和竞争力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科研配套经费是指纵向科研项目专项经费不足时，由

学校出资补充支持的经费。 

第三条 配套经费管理原则： 

一、权责明确，规范管理。学校是科研配套经费管理的责任主

体，负责科研配套资金的日常管理和监督，学校科研处、财务处、

资产处等部门各司其职，共同做好科研配套经费管理工作；项目

负责人是科研配套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，应确保配套经费使用

的范围、用途、方式等具体内容符合项目任务书约定、学校有关

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。 

二、科学安排，合理配置。要严格按照项目研究的目标和任务，

科学合理地编制和安排科研配套经费预算，杜绝随意性，避免重

复浪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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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单独核算，专款专用。科研配套经费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

理，单独核算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，确保专

款专用。 

四、一次核定，分年拨付。科研配套经费额度根据实际情况一

次核定，分年拨付使用。 

第二章   科研配套范围与标准 

第四条  本办法适用学校为第一承担单位的纵向科研项目。 

第五条 项目主管部门对经费配套比例有明确要求的，按相关

管理文件或通知执行。 

第六条 项目主管部门对经费配套没有明确要求的，按项目级

别进行配套经费申请，具体标准如下： 

1.国家级项目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、科技

部项目等，按项目到账经费 1:1 申请配套，但配套经费总额不超

过 100 万元/项。 

2.省部级项目：全国教育科学规划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

项目、文化和旅游部项目、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上海市社

科基金项目、上海市科技兴农项目、其他部委办科学研究项目等，

按项目到账经费 1:0.8 申请配套，但配套经费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

/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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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上海市教委研究项目、上海市级部门研究项目，按项目到

账经费 1:0.6 申请配套，但配套经费总额不超过 5 万元/项。 

4.其他等级立项项目，按项目到账经费 1:0.5 申请配套，配

套经费总额不超过 2 万元/项。 

5.其他自筹经费或无经费项目可参照相应级别的配套经费限

额的 0.5 倍申请配套。 

第七条  同一项目不可重复申请配套经费。 

第八条 未经学校批准申请的科研项目，学校对其立项资格不

予承认，且不可申请经费配套。 

第三章   科研配套申请与管理 

第九条  符合条件的项目负责人需在立项后 1 个月内根据研究

实际需要申请配套经费额度，并充分论证配套的必要性，提交书

面配套申请至科研处。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无配套需求。科研处和

财务处将对配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评审，出具配套意见

后，报主管科研院领导审批确定配套额度和经费来源，由财务处

进行拨付。 

第十条  配套额度确定后，项目负责人需提交配套经费预算至

科研处。 

第十一条  科研配套经费只用于直接费用支出，不得列支管理

费和绩效支出，不得外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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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项目负责人在配套科研项目研究期间调离学校的，

若项目继续以学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结项，可继续享受配套；若

项目转出学校，则不享受配套，须将已配套经费全额退回。 

第十三条  从外单位调入学校的项目负责人，若将省部级及以

上纵向项目依托单位变更为本校的，可以根据研究需要申请配套。 

第十四条  科研配套经费按学院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规

定使用。 

第四章   附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如有与上级部门或专项项目经费管理办法

相关规定不一致的，以上级部门或专项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有关规

定为准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学校科研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适用于之后立项的项

目。以前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 

 

 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 上海市农业学校         2023 年 8 月 14 日印发 


